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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财税优惠政策清理大幕正在拉开 

 

 

近日，有部分网络平台公布了一份成文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由深圳市地方税务局（下称“深圳地税”）

下发的《关于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企业停止执行地方性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温馨提示》（下称“深圳地税

提示”）。经与深圳地税纳税服务专线 12366 确认，我们了解到深圳地税近日通过纳税系统平台向深圳

区域的纳税人推送了深圳地税提示供纳税人参考。 

1． 深圳地税提示的发布背景 

国务院和财政部分别在 2014 年 11 月 27 日 和 2014 年 12 月 22 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

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 号，下称“62 号通知”）和《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清理规范

税收等优惠政策决策部署若干事项的通知》（财预[2014]415 号，下称“415 号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专项清理规范在税收、非税等收入和财政支出等方面实施的优惠政策（以下统称“税收等优惠

政策”）。 

深圳地税提示介绍了根据 62 号通知和 415 号通知展开税收等优惠政策清理工作的背景，并明确提

示深圳市人民政府在 2010 年 7 月 9 日下发的《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府

[2010]103 号，下称“深府 103 号通知”）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已停止执行。 

2． 税收优惠被正式清理 

根据深圳地税提示，深府 103 号通知对股权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提供的税收等优惠政

策正在被全面清理： 

1) 个人所得税政策 

深府103号通知第三条第二款曾对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的自然人合伙

人提供了一定的税收政策支持，在其他省区市的地方文件中类似规定也多次出现： 

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执行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普通合伙

人，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项目，适用 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个人

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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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执行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其从有限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权投资收益，

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按 20%的比例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深圳地税提示的相关规定： 

 停止执行深府[2010]103 号通知第三条第二款有关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企业的个人所得税规定。对自然人合伙人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严格执行《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

（财税字[2000]91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8]159 号，下称“159 号通知”）。  

 对合伙制的股权投资基金企业，在 2014 年度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得汇算清缴时，应对

股权投资收益并入合伙企业应税收入，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项目，适用

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2) 企业所得税政策 

深府 103 号通知第三条第三款曾针对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从被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

资性收益的企业所得税征管问题作出规定（下称“深圳合伙基金所得税政策”）：合伙制股权投

资基金从被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性收益，属于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后收益，该

收益可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直接分配给法人合伙人，其企业所得税按有关政策执行。 

如下图所示的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架构（下称“基金投资架构”）简图中，A 公司为 B 合

伙企业的合伙人，B 合伙企业对 C 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在 B 合伙企业从 C 公司获得的股息、

红利后，如果 B 合伙企业向 A 公司分配收益，A 公司是否应就其取得的收益缴纳企业所得税

的问题，在深圳设立的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曾普遍存在困扰。深圳合伙基金所得税政策尽管看

似明确了 B 合伙企业收益可直接分配给作为法人合伙人的 A 公司，但相应的企业所得税政策

应当如何理解却不够明确。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将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

资收益列为免税收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

条第（二）项所称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

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据我们了解，在过去几年的税收征管实践中，深圳地

税对于前述基金投资架构中 A 公司从 B 合伙企业取得收益是否可享受免税收入往往持否定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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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税提示的相关规定： 

 停止执行深府[2010]103 号通知第三条第三款有关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从被投资企业获得

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性收益的企业所得税规定。严格执行企业所得税法有关股息、红利等

权益性投资收益的免税条件规定。  

 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分配给法人合伙人，法人合伙人取得此项不属

于直接投资的投资收益时，应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有关规定确定为应税收入，在 2014 年度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依法计征企业所得税。  

在国务院、财政部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专项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大背景下，深圳地税提

示也代表着全国范围内对地方性财税优惠政策清理的大幕正式拉开，包括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和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应当重新审视目前享受的税收等优惠政策的可持续性和潜在调整风险。

我们将持续关注地方性财税优惠政策清理可能对企业带来的影响，并及时与您分享我们的观点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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